
语言学社制度改革纪事

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九日起

缘 起

语言学社自二〇二三年八月建社以来，法律体系持续膨胀。截至二〇二六年六

月，现行有效法律已达二十余部，独立机关八个——社长、社员会议、社团管理委

员会、财政委员会、督察院、语研院、仲裁团、选举委员会。对于一个学生社团而

言，制度成本远超实际治理需要，程序空转日益严重。

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九日，改革正式提上议程。

改革方向

经初步研判，确定以下改革方向：

一、合并选举法群——将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、社长及副社长选举与罢免法、

选举诉讼法、公民投票法、选举委员会组织法五部法律合并为一部《选举法》。

二、裁撤或降格机关——选举委员会、财政委员会降为社员会议或督察院下设

小组，撤销独立组织法。

三、组织法合并——将各机关组织法合为一部《机关组织法》，按章分设。

四、废止实效存疑之法律——著作权法、编辑与出版工作条例、竞赛法等长期

未适用之法律予以废止。

五、精简程序法——议事规则、立法规范、审理程序法压缩条文或并入组织法。

临时体制之建立

鉴于上述改革涉及大规模法律修废合并，按现行三读程序逐案审议不具可行性，

须建立临时体制以集中立法权。

经研议，采社员会议一次性授权决议之方案：由社员会议通过《社员会议关于

授权进行制度改革的决议》，授权社长于三十日内以命令修订、合并、废止法律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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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三读程序之限制。授权设有红线——不得变更纲领、不得削减社员基本权利、不

得废止司法独立保障；并设落日条款，届满自动终止。

第一步：合并选举法群

以社长令第一号发布《选举法》，将下列五部法律合并为一：

《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》（含修正案一、二）

《社长及副社长选举与罢免法》（含修正案）

《选举诉讼法》

《公民投票法》

《选举委员会组织法》

合并后之《选举法》共七章——总则、选举、社长及副社长选举之特别规定、罢

免、公民投票、选举罢免及公投活动、附则。选举委员会之组织移入《机关组织法》，

选举诉讼之程序移入《司法程序法》，做到组织归组织、程序归程序。投票开票程序

仅在第二章第四节完整列出，其余各章以准用方式援引，消除重复。全部条文交叉

引用由法际引用改为法内引用或指向相应新法。

《社长及副社长选举规则细则》因属选举委员会发布之行政规章，不在法律合

并范围内，继续有效。

三部旧法自《选举法》施行之日起失效。《选举诉讼法》由《司法程序法》废止，

《选举委员会组织法》由《机关组织法》废止。

社长令第一号

依《社员会议关于授权进行制度改革的决议》，经社长办公室审议，兹令

如下：

一、发布《语言学社选举法》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全文另附。

二、自本令发布之日起，《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》（含修正案一、二）、

《社长及副社长选举与罢免法》（含修正案）及《公民投票法》即刻失效。

三、《选举诉讼法》及《选举委员会组织法》之废止，分别由社长令第三

号及第二号处理。

四、凡其他法律中引用第二项所列失效法律者，相应引用《选举法》之

规定。

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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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合并机关组织法

以社长令第二号发布《机关组织法》，将下列七部法律合并为一：

《社员会议组织法》

《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》

《督察院组织法》

《督察室组织法》

《仲裁团组织法》

《财政委员会组织法》

《语研院组织法》

合并后之《机关组织法》共九章——总则、社员会议、社团管理委员会、督察

院（含督察室一节）、仲裁团、财政委员会、语研院、选举委员会、附则。选举委员

会之组织由《选举法》移入本法，做到各机关之组织统一规范。原七部法律及《选

举委员会组织法》中的修正痕迹（枝条文、删去标注、修正脚注）一律清除，直接

写入当前有效文本。全部法际引用改为法内引用或指向新法。

八部旧法自《机关组织法》施行之日起失效。

社长令第二号

依《社员会议关于授权进行制度改革的决议》，经社长办公室审议，兹令

如下：

一、发布《语言学社机关组织法》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全文另附。

二、自本令发布之日起，《社员会议组织法》《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》《督

察院组织法》《督察室组织法》《仲裁团组织法》《财政委员会组织法》《语研

院组织法》及《选举委员会组织法》即刻失效。

三、凡其他法律中引用前项所列失效法律者，相应引用《机关组织法》之

规定。

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日

第三步：合并司法程序法及精简财政委员会

以社长令第三号发布《司法程序法》，将下列三部法律合并为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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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弹劾法》

《纲领审查法》

《仲裁团审理程序法》

合并后之《司法程序法》共十一章——总则、起诉与受理、回避、审理、评议

与裁决、裁决之效力与执行、弹劾（含通则、督察院之弹劾、社员会议之弹劾、弹

劾之审理与裁决四节）、纲领审查（含通则、纲领审查委员会、违宪诉讼三节）、选

举诉讼（含管辖与回避、诉讼类型、起诉与受理、审理与裁决四节）、法律解释、附

则。选举诉讼之程序由《选举法》移入本法，一般审理程序列于前六章，弹劾、纲

领审查与选举诉讼三项特别程序各成专章。原指向已废止法律之引用，统一改为指

向《机关组织法》《选举法》或法内条文标签。

四部旧法自《司法程序法》施行之日起失效。

社长令第三号

依《社员会议关于授权进行制度改革的决议》，经社长办公室审议，兹令

如下：

一、发布《语言学社司法程序法》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全文另附。

二、自本令发布之日起，《弹劾法》《纲领审查法》《仲裁团审理程序法》

及《选举诉讼法》即刻失效。

三、凡其他法律中引用前项所列失效法律者，相应引用《司法程序法》之

规定。

四、修订《机关组织法》第六章“财政委员会”。修订后全文另附，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。

五、财政委员会日常收支管理、经费审批与核销之职能，移交社团管理

委员会依财政委员会核定之年度财政规划办理。

六、裁撤财政委员会会计司、审计司、联络司及监察司。

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日

同步以社长令第三号修订《机关组织法》第六章，精简财政委员会。纲领第五

章明文设立财政委员会为独立财政机关，社长令不得变更纲领条文，故不能直接裁

撤。采虚化方案：保留纲领框架，大幅精简《机关组织法》中财政委员会章之条文。

具体措施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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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职能下放——将日常收支管理、经费审批与核销移交社团管理委员会办理。

财政委员会仅保留纲领明定之职权：制定年度财政规划、审议重大财政事项、发布

财政报告。

二、裁撤内设部门——原设会计司、审计司、联络司、监察司四司一律撤销。

三、精简人事——财政委员人数由法定五人改为“若干名”，主任委员任职条件

（须曾任财政委员或督察委员）予以删除。

四、删除冗余程序——上任三个月弹劾保护期、委员免职之仲裁诉讼程序、弹

劾通过即全体辞职等条款均予删除。

改后财政委员会章由十一条精简至七条。各机关年度预算之核准仍报财政委员

会审议，日常经费收支由社团管理委员会依财政委员会核定之年度规划执行。

——本文件随改革进程实时更新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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